
体育教学管理制度（修订）
一、教师行为规范

1.体育教师应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进行

授课、考试，要服从体育教研室的统一安排，不得对体育教研室

下达的教学任务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提出不合理的

要求，不得随意更改考试内容。

2.体育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教法，提前备好每一次课，并

在备课教案上注明教案的日期、上课的班级和上课的次数，课后

要小结，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加强思想教

育，做到教书育人。

3.体育教师应课前 5 分钟到场，合理安排教学场地，并对场

地、器材，进行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保证安全教学。

4.体育教师上课必须穿运动服和运动鞋，着装整齐，仪表端

正，言谈举止要文明得体。酒后不得进入课堂；上课期间不许抽

烟，不得擅自离开课堂，更不能无故缺课、旷课。

5.体育教师要按时上、下课，不得迟到、早退、拖堂，教师

因病、因事请假，需履行学院请假手续，并在学习通平台上申请

调课，待批准后，办理调、停课手续，不许私自停课、私自请人

带课。

6.上课时要认真统计学生出勤情况，请假要有班主任或辅导

员签字盖章的假条，不能正常参加体育课学习和锻炼的学生要有

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



7.教师对学生体育课成绩评定必须严肃认真，要严格按照评

分标准和比例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计算，要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准确无误。

8.学期体育课结束后，任课教师需将体育成绩按照教务处要

求进行学生成绩的填报，并按时上交，不得随意改动学生成绩。

二、课堂常规管理

（一）安全检查

教师加强安全措施，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并做到上课时有

预防措施，并及时记录在教案上。

1.根据教学内容和气候条件，教育学生认真做好准备活动。

2.认真检查所使用的场地和器材。体操课要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做好教学中的保护与帮助工作。

3.投掷项目的教学，每次课都必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采

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4.长跑练习和测验，要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预先采取

相应措施，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抢救和妥善处理。

5.课的结束部分要做好整理放松活动。

6.经常向班主任了解学生情况，对于有身体原因的学生要特

殊对待。因身心健康状况不佳，不可以或不适合参加体育教学及

活动的学生，要及时安排其见习或者休息。在体育课上如有身体

不适及其他特殊情况，必须及时向告知其班主任并联系校医院，

以便及时处置。



（二）学生衣着穿戴

1.学生必须穿有袖的运动衣和裤长过膝的运动裤，穿运

动鞋，并在课前整理好服装、系好鞋带。服装上及口袋中禁

止戴或装硬物、尖锐物、易碎危险品等，如:胸针、别针、硬

币、钥匙、小刀等，以免造成伤害或遗失。

2.学生不许配戴饰品，女生只能用橡皮筋打理头发。不

要戴手表，必须戴眼镜上课的同学，要戴牢眼镜，如需摘下，

须妥善放置，以免损坏、遗失或造成伤害。

（三）学生请假制度

1.事假要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字盖章的假条，不能正常参

加体育课学习和锻炼的学生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情况

紧急来不及请假的学生，必须进行补假，否则按旷课处理。

2.见习的学生，女生例假时，必须到体育课上见习，可

以站或坐，不得私自离开体育课堂。

（四）课堂管理

1.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课堂上对学生的思想

教育工作，加强纪律性，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2.严格安全检查，做好安全保护工作，加强对学生进行

体育课中安全教育，充分做好准备活动，防止运动创伤和伤

害事故的发生。

3.体育教师上课要重点突出，示范准确，控制好休息时

间，保证学生的运动量，上课练习密度要科学合理。



4.体育课上对学生要严格要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

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五）器材管理

课前学生到器材室借、领器材，上课过程中学生要爱护

体育场地器材，规范使用，互相督促。人为损坏，照价赔偿，

对相关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限制使用场地器材，无法确定责

任人时由班级集体赔偿。下课前清点器材，及时送还器材室，

如有损坏和丢失，应及时调查记录，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三、学生体育课成绩考核管理办法

1.体育课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成绩录入分为优、良、中、

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70-79

分为中，60-69 分为及格，凡 60 分以下为不及格。

2.学生每学期旷课 4 次及以上者，不予评定该学期成绩，该

生直接进行重修。

3.凡学生上课迟到一次者，在总成绩中扣除 1 分，旷课一次

在总成绩中扣除 3 分，依次累计；迟到或早退 20 分钟者以旷课

论处；公、事假必需开具院、系公章请假条，并由单位领导签字

认可方准，否则以旷课论处。

4.考试前任课教师应尽警示教育义务，向学生阐明考试纪律，

如仍有不当情况发生，则如下处理：凡在考试中冒名顶替，请人

代考，弄虚作假者，双方在成绩录入时记录均为“0”，备注栏均

备注“作弊”，以备学校教务处查办。



5.期末考试缺考者一律不进行补考，直接进行重修；体育成

绩不及格者在下学期初安排一次补考机会，成绩合格者登记成绩

一律为“及格”，仍不及格者进入重修。

本制度自 2022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原体育教学管理制度

自行废止。


